
涞水县涞水镇南郭下村村庄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公示

本次规划范围为南郭下村村域全部国土范围，面积为 232.03 公顷。

依据上位规划，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62.44 公顷，划定生态空间 1.81 公顷，农业空间 137.09 公顷，

建设空间为 11.12公顷。

公示时间：2024 年 6 月 5 日至 2024 年 7 月 4 日 反馈方式：书面形式，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

联系电话： 联系地址：涞水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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涞水县涞水镇南郭下村村庄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公示
规划说明

一、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为南郭下村村域全部国土面积，面积为 232.03公顷。

二、规划期限

规划期限为 2021-2035年，其中近期至 2025 年。

三、村庄发展定位

“康养+综合服务型”的乡村振兴示范村。

四、国土空间布局

依据上位规划，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62.44公顷，划定生态空间 1.81 公顷，农业空间 137.09公顷，建设空间为 93.12

公顷。

五、国土空间管制

1、耕地保护

（1）本村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62.44公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。

（2）南郭下村耕地 72.62 公顷，未经许可不得随意占用耕地；确需占用的，应提出申请，经村委会审查同意后，按程序

办理相关报批手续。

（3）未经批准，不得在园地、商品林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，不得进行毁林开垦、采石、挖沙、采矿、取土等活

动。

（4）应按规定要求新建设施和使用土地，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，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

破坏和污染。

2、建设空间管制

村庄建设空间面积为 93.12公顷，其中城镇开发边界 73.14公顷，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 11.24公顷。

（1）南郭下村新增建设用地无法在本行政区域内平衡的，经涞水镇人民政府同意后，应在涞水镇域内予以平衡，以确保全

镇范围内达到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的规划目标。

（2）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由村委会审查同意后，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。

（3）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，垃圾收集点、公厕等基础设施用地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，村民不得随意占用。

3、防灾减灾

（1）住房建设、经营性建筑建设须避让自然灾害易发地区。

（2）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。

（3）绿地、广场等作为紧急疏散场所，应严格控制建设质量。

六、产业发展布局

规划形成“两轴六区”的产业布局结构。

两轴：以涞阳路和廊涿高速为产业发展轴线；

六区：城镇开发区、工业发展区、康养服务区、生态涵养区和高效农业种植区、物流仓储景观区。

七、农村居民点布局

由于在涞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，南郭下农村居民点已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内，后期进行城市开发建设时，应落实涞水县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布局，并按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执行。

八、道路交通规划

落实涞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路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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